
包府发〔2025〕13 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

关于任免刘荣等同志职务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

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
市政府研究决定：

刘 荣 任稀土高新区社会事务局（教育局）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樊云海 任市水务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 霞 任市统计调查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 强 任内蒙古西部新能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



理（比照正县级管理）；

王 勇 任内蒙古西部新能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

照副县级管理）；

胡俊卿 任内蒙古西部新能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

照副县级管理）；

刘艳泽 任内蒙古西部新能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

照副县级管理）；

谢逸逍 任内蒙古西部新能源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

照副县级管理）；

姚美凤 任市住房发展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（比照副县

级管理）；

赵红伟 任市统计局副局长，免去市统计调查中心主任职务；

贾小青 任市中心医院副院长，免去市蒙医中医医院副院长职务；

王子超 免去市中心医院副院长职务。

2025 年 3 月 1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12 日印发


